
 联 合国   A/C.1/57/L.42

 

大  会 
 

Distr.: Limited 
10 October 200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2-63180 (C)    111002    111002 
 

 

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66 

全面彻底裁军 

澳大利亚和日本：决议草案 

  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途径 
 

 大会， 

 回顾其 1994年 12月 15日第 49/75 H号、1995年 12月 12日第 50/70 C号、

1996年 12月 10日第 51/45 G号、1997年 12月 9日第 52/38 K号、1998年 12

月 4日第53/77 U号、1999年12月1日第54/54 D号、2000年 11月 20日第 55/33 R

号和 2001 年 11 月 29日第 56/24 N号决议， 

 认识到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促进核裁军是相辅相成、相互增强的， 

 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基石和作为进行核裁军

的必要基础的关键重要地位，并欢迎古巴共和国加入条约的决定， 

 确认核武器国家单方面或通过谈判，包括通过第一阶段裁武条约完成对进攻

性战略武器的裁减和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最近签订应作为推动进一步核

裁军的起步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在裁减核武器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国

际社会为实现核裁军和不扩散作出的努力， 

 还重申坚信核裁军的进一步深入有助于巩固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确保国际和

平与安全， 

 欢迎自最近进行的核试爆以来目前一直都没有再进行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

他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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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年审议大会顺利通过《最后文件》，并强

调必须执行其中作出的结论， 

 欢迎在 2002年 4月举行的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为 2005举行的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审议大会积极展开加强的审查进程， 

 还欢迎在拉丁美洲、中亚、非洲和亚洲太平洋区域成功地举行一系列旨在进

一步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的讨论会,并共同希望今年12月在东京举

行的会议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包括通过充分利用前述各

次讨论会的成果，使保障监督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普遍化， 

 鼓励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继续根据两国新战略关系的联合宣言进行

深入协商， 

 还欢迎按照条约第十四条在 2001年 11月举行的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

效会议通过的最后宣言， 

 认识到应防止恐怖分子取得或发展核武器或有关材料、放射性材料、设备和

技术， 

 强调对今世后代提供裁军和不扩散教育的重要性，并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向

大会提交了关于这项问题的政府专家组的报告， 

 1. 重申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普遍性的重要意义，并呼吁尚未成为条

约缔约国的国家作为无核武器国家毫不拖延和无条件地加入条约； 

 2. 又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缔约国均应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 

 3. 强调为了有计划地逐步努力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以及条约

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关于核不扩散与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定第 3 段

和第 4段(c)的规定，下列实际步骤极为重要： 

 (a) 毫不拖延及无条件地根据宪法程序签署和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以实现早日生效，并在该条约生效之前暂停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都

至关重要和十分急迫； 

 (b) 在 1995 年特别协调员报告及其中所载任务规定的基础上，考虑到核裁

军和不扩散的目标，在裁军谈判会议 2003年届会期间尽早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就禁止生产供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使用的裂变材料的一项非歧视性、可由国

际进行有效核查的多边条约进行谈判，以期在五年内缔结条约，并在条约生效之

前，暂停生产供核武器使用的裂变材料； 

 (c) 在裁军谈判会议 2003 年届会期间制订工作方案时，尽早设立一个适当

的附属机构处理核裁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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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对核裁军、核武器及其他有关军备控制和裁减措施适用不可逆转原则； 

 (e) 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大会议定，核武器国家明确承

诺实现彻底消除其核武器，导致核裁军，这是所有缔约国在条约第六条下作出的

承诺； 

 (f) 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大量裁减其战略进攻性武库,并十分重视现

有多边条约，以期维持并加强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 

 (g) 所有核武器国家采取步骤，以促进国际稳定的方式，并依照各国安全不

受减损的原则，实现核裁军： 

 ㈠ 所有核武器国家进一步努力，单方面继续裁减其核武库； 

 ㈡ 依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规定，核武器国家在其核武器

能力以及各项协定执行情况方面提高透明度，将此作为建立信任的

自愿措施，支持进一步推动核裁军； 

 ㈢ 单方面采取行动并作为裁减核武器和裁军进程的组成部分，进一步

裁减非战略性核武器； 

 ㈣ 采取议定的具体措施，进一步降低核武器系统的作战状态； 

 ㈤ 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将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降至最低

程度，并促进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进程； 

 ㈥ 酌情促使所有核武器国家尽早参与彻底消除其核武器的进程； 

 (h) 重申各国在裁军进程中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

底裁军； 

 4. 确认为了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所有

核武器国家在努力实现消除核武器的进程中，进一步裁减核武器； 

 5. 请核武器国家让联合国会员国适当了解在核裁军方面所获进展或所作

的努力； 

 6． 强调要 200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获得成功在 2003年召

开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重要性； 

 7. 欢迎在拆除核武器方面正在进行的努力，注意到安全有效地管理由此得

到的裂变材料的重要性，并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早将每

个国家指定为不再需要用于军事目的的裂变材料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或其他有

关的国际核查和安排之下，以便处置这些材料，使之用于和平目的，确保这些材

料永远不被纳入军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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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强调为了实现并维持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必须进一步发展必要的核

查能力，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以便确保各项核裁军协定得到遵守； 

 9. 呼吁所有国家加倍努力防止和制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扩散，并确认和在必要时加强不转让有助于这些武器的扩散的设备、材料或技术

的政策，同时确保这些政策符合缔约国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担的义务； 

 10. 还呼吁所有国家对可能助长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所

有材料保持最高的保卫、安全保管、有效控制和实物保护标准，以便尤其防止这

些材料落人恐怖主义者手中； 

 11. 欢迎 GC(46)/RES/12号决议的通过，并强调其重要性，该决议建议国际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理事会和成员国继续审议执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通过的

GC(44)/RES/19 号决议规定的行动计划的要点，促进并协助缔结保障监督措施协

定和附加议定书及其生效，并呼吁尽早充分执行该决议； 

 12. 鼓励民间社会在促进核不扩散和核裁军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